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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微”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对国科微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国科微拟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54,095,292 股股票（含本数），本次发行已

确定的 1 名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平先生，其拟认购金额不低于 10,000

万元。 

向平先生承诺不参与竞价过程并按照竞价结果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

购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若发生没有通过竞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的情

况，其将以发行底价（定价基准日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作为

认购价格参与本次认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股票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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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数，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P1。 

最终发行价格将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二、关联关系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发布之日，认购对象向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

高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向平，男，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的A股股票。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向平先生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年9月3日在深圳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国科微《关于与特

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完善公司的产品布局，提升公司相关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和加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同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整体竞争

力。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此次关联

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资产或股权收购事项；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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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向平先生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向平先生从公司领取薪酬外，2020年年初

至披露日，公司与向平先生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八、审议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经国科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

事项亦已经通过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并在完成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

可实施。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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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蔡福祥               高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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